
监管项目收费申请书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我司于2020年12月与贵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康正合字【2020】421号的《项目监管协议》。根据贵公司需求,我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对“五矿信托-信泽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第三十二期信托单位项目提供3名驻派人员进驻现场开始工作。
本次结费期限为2021年6月20日至2021年7月20日，为贵公司该项目服务期51天。根据我公司与贵公司监管合同中监管服务协议约定阶段监管服务费计算如下：合同中约定三名驻场人员:150万/年 ，其中：姜云峰驻场截止日期为2021年7月23日，江兴霜驻场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24日。
截至2021年7月20日应结算的服务费用为: 
第三期三人驻场时的监管费用（2021年6月20日-2021年7月20日）：1500000元/365日*30日=123,278.67元。
[bookmark: _GoBack]贵公司应支付监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123,278.67元。
特此申请。
[bookmark: _Hlk55231496][bookmark: _Hlk510190356]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1-10-14
附件1：  支付信息
户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722616974K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开户账号： 110060739012015026873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